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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儒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，从孔子建立儒学以

来，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，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

基础、政治思想和文化性格。自由主义则是由西方引进的先进近

代思想观念。在近代中西思想的碰撞和交融中，儒学与自由主义

也经历了从辩论冲突到融合求变的过程。儒学与自由主义究竟是

怎样的关系，是什么让它们不断冲突却又不得不融合，未来两者

关系将会有怎样走向？这是目前仍在讨论的一个重大命题。

1 从“理想化”概念来看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矛盾

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矛盾激化首先是源自于近代“五四”时代

政治思想的对立，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

派争论的焦点之一[1]。自由主义者为了凸显自由主义价值，构建

新的自由、理性、民主的政治观念与制度，以批判传统儒学的纲

常伦理为重要手段，对于儒学传统采取强硬的否定态度。而新儒

家则以其强势的文化“卫道”立场，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入

侵采取抵制状态，认为改良之道当立足传统，借助儒学力量，西

方之学不可生搬硬套。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立，虽是政治立场不

同所导致的一场扩大化的偏激冲突，但是其内在从理想化概念上

的不同才是引起争端的根源所在。

根据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对于“自由主义”两组概念的划

分，我们可以初步把握自由主义的理想化内涵。伯林将“自由主

义”分解成“消极自由”和“积极自由”两组概念，前者涉及控

制范围，后者涉及控制来源[2]。消极自由强调个人自由与公共权

威的对立，需要在公共权力的界限内拥有自己的控制范围，能够

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。而积极自由则是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，

个人要有想成为自己主人的愿望，要具有自由意志不被干扰的权

利。从“理想化”概念来看，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拥有不受社

会公共权力干扰的权利范围，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控制，思想不

受干扰。因此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与意志，控制外在社会、

权力等因素。

根据传统儒学来看，儒学的核心观念强调“仁爱”“礼

治”。“仁爱”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基础，通过汉代董仲舒的

解读与人伦社会紧密联系，强调忠君、敬祖、妇听、长惠，成为

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德行品质。‘礼治’更是强调礼仪约束和社

会秩序，成为整个社会和谐有序的重要纽带。所以从伦理道德上

来看，儒学强调的是恭顺意志的培养和社会关系的约束，这与自

由主义的意志自由有着根本区别。从政治制度来看，儒学强调的

是积极入世、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社会个体，强调君主专

制的绝对权力，人治大于法治，缺乏稳定的公共权力结构，不能

确保个人在公共权威下的自由权力范围。因此在政治上儒学的社

会个体价值大于自由个体价值。在以道德伦理和政治专制为基础

的社会约束下，中国儒学所培养的是社会的人，强调顺从遵守秩

序规则，是对自由的一种极大的限制。

由上可知，从自由主义与儒学的理想化概念来看，两者是个

体权利意志自由与社会权力与道德伦理约束的对立，是难以调和

的矛盾。

2 从实际应用与需求来看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融合

从20世纪以来的观念发展和融合趋势来看，儒学与自由主义

的绝对对立是不能够长存的。首先作为传统儒学，在20世纪的政

治动荡与变革之中，其传统的政治功用已经开始破裂，正统地位

岌岌可危。失去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生存环境，儒

学要想保留其价值必定需要改良发展，以其固有的“包容性”去

融合新思想，适应新时代。其次，西方自由主义的传入作为新思

想要想发挥其政治作用，不能不适应中国的政治现状；要想扎根

于民众思想，建立政治基础，不能不与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结合和

发展。

从儒学传统来说，并非是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的。自由作

为人性的诉求绝不仅存在于西方，而是中西共有的一种普遍性诉

求。从儒学传统来看，“为仁由己”这一命题充分显示了儒学的

“道德自由”观念，确认、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、自由

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主线。“内圣外王”思想，强调内在对于道

德的选择和自我修养，在与道家学派的融合中，更具有了自由个

体的意志理念。外而恭从，内而自在悠然，这在积极自由的意识

上来看是具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的。

从自由主义的传播来看，自由主义并非绝对自由，它需要一

个公共权力的框架和社会道德的基石，这样自由主义的理论才能

在其中滋生，实现权利范围的稳定和思想意志的自主性。通过在

传统儒学构架的基础上去改造，从中找到自由主义的意义空间，

如政治上的法律稳定性与个人权利自由的平衡，思想上的伦理道

义性与个人价值审视等。这些推陈出新式的改造是融入中国传统

政治伦理基础的有效途径。

3 “自由儒学”的提出与发展

在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，“自由儒学”应用而生，成为

儒学与“自由主义”关系的新走向。“自由儒学”其本质在于对

现代自由的诉求提供一种儒学阐释，为进一步发展现代自由提供

一种儒学的方案。一方面，它以发展现代自由为目的，对西方自

由主义采取批判借鉴的态度，另一方面以发展儒学传统为指向，

对传统理论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[3]。从“本源自由”即人生而具

有自由之权利开始，建立伦理秩序上的“良知自由”，即个体自

由意志选择和价值判断，到“政治自由”实现公共权力范围内的

自由权力界限。“自由儒学”试图将中西结合、古今对话、个体

与社会融合，实现中国传统基础上的现代自由。

结束语

儒学与自由主义在“理想化”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与

矛盾，但是在新时代的现实需要下，两者都存在缺陷与价值，因

而在对立中寻求统一与结合成为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新发展。

“自由儒学”应用而生，存在着巨大的现实意义，但是其究竟能

否克服政治与传统上的偏见，真正实现理想意义仍然存在着争议

与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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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 儒学与自由的关系历来难以厘清，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：一派认为儒学与自由主义乃敌对关系，另一派则认为自由主义乃

是儒学的内在价值。从自由主义概念与儒学发展入手，我们将发现两者的潜在矛盾与内在融合，以及新自由主义儒学产生的原因和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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